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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第九條、私立學校法第三十二條及第四十一條暨本校

組織規程第十四條等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校長任期四年，任期屆滿經董事會同意後得連任之。 

 

第三條 校長候選人需具備下列各項條件: 

一、認同本校教育理念與辦學精神且具有卓越之行政經驗及領導能力。 

二、具有公認之學術成就與聲望。 

三、有高尚之品德及操守足為表率。 

四、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等有關法令規定之資格。 

 

第四條 校長任期屆滿不再續任時，董事會應於六個月內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

(以下簡稱「遴委會」)，依本辦法負責校長候選人之遴選工作，惟校長

因故出缺時，則應於二個月內組織遴委會。遴委會應於校長就任時自動

解散。 

遴委會置委員十一人，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由董

事會就董事代表中推選一人為召集人，遴委會之遴選委員成員如下: 

一、董事代表三人:由董事會自董事中遴選之。 

二、教師代表四人:由董事會自專任教師中遴選之。 

三、行政人員代表一人:由董事會就行政人員中遴選之。 

四、附設醫院代表一人:由董事會自附設醫院專職人員中遴選之。 

五、校友代表一人:由董事會自畢業校友中遴選之。 

六、社會公正人士一人:由董事會自聲譽卓著之社會人士中遴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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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遴選委員如被推薦為校長候選人且經其本人同意時應即辭卸遴選委

員職務，其遺缺由該類代表另行遞補之。 

遴委會之委員為無給職，但得酌支出席費及交通費，所需經費由學校編

列預算支應。 

 

第五條 遴委會依規定審查並選出校長候選人。開會時須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

(含)以上出席，並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議案始為通過。 

校長候選人遴選程序如下: 

一、遴委會組成後，應於十四日內召開第一次會議審議遴選之程序、時

程及各項資料。 

二、遴委會組成後公開徵求各界推薦校長候選人，公開徵求候選人期間

至少十日。 

三、推薦校長候選人，應先徵求被推薦人同意，並提供詳細資料供遴委

會審查。 

四、遴委會應於候選人公開推薦名單審查確認後三個月內完成遴選作業，

依投票方式以得票較高者遴選二至三人，並依姓氏筆劃報董事會圈

選，經董事會決定校長人選，報請教育部核定後聘任之。 

五、若董事會不同意遴委會所遴選之校長候選人，則遴委會應另行遴選

二至三人供董事會圈選；若董事會再不同意，則遴委會須自行解散，

由董事會重新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進行校長遴選。 

 

第六條 遴選委員對於校長候選人名單及作業過程，均有保密之義務。 

 

第七條 校長在任期中有下列情形者，董事會得予解聘。 

一、提出書面辭職文件。 

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致學校遭受不當之損害。 

三、因故意或過失致學校權益受損。 

四、治學理念與董事會辦學宗旨不相符合時。 

五、有其他具體事實足以證明無法勝任校長職務者。 

六、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規定。 

董事會得視業務需要，邀請相關人員或當事人列席說明，必要時，並得

經董事會決議，先成立專案小組研議，再提董事會討論決定之。 

 

第八條 本辦法經董事會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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